
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
吉人社函 〔２０２３〕８８号

关于落实 «关于激发人才活力

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 (３０版) »

事业单位岗位聘任有关政策的通知

各市 (州)、长白山管委会、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

各县 (市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省直各部门、直属事业

单位及省属高等学校:

为全面贯彻落实 «关于激发人才活力　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

若干政策措施 (３０版)»(以下简称 «人才政策３０版»),更

好地指导全省各级各部门落实 «人才政策３０版»,现就事业单

位岗位聘任有关政策解读如下:

一、关于«人才政策３０版»中“１４条”岗位聘用的有关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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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政策原文

授权各市 (州)政府,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可对在县乡基层

企事业单位从事一线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３０年,且现仍在一线

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,聘任中级职称满１０年的,可直接评

(聘)为副高级职称 (职务),单独核定,单列管理.对市 (州)

及以上城市到县乡基层一线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３年以上且仍在

基层一线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,可提前１—２年申报上一级

职称,单独核定,单列管理.对与县 (市)及以下企事业单位签

订３年工作服务协议的博士和硕士,可分别申请评定考试系列以

外的副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,单独核定,单列管理.

(二)政策解读

一是单列管理实施范围.市 (州)及以上城市范围是指 “省

级、副省级、地级市和市辖区本级行政区划 (不含长春市双阳

区、九台区,白山市江源区,长白山所属池北、池西、池南

区)”;县乡事业单位范围是指 “县 (市)本级所属事业单位、

乡 (镇)所属事业单位、市辖区所辖乡 (镇)所属事业单位 (含

长春市双阳区、九台区,白山市江源区,长白山所属池北、池

西、池南区)”.政策原文四个 “可”字,体现了人事工作择优

正向激励的原则,不代表必须全部兑现待遇.单列岗位作为打破

结构比例控制的超常规方式,应合理控制与常设岗位的比例,不

宜过多.

二是单列管理实施办法.单位通过单独核定、单列管理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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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岗位即为单列岗位.单列岗位计入单位岗位总数,不纳入岗位

核定基数,不再设定内部各等级岗位结构比例.列入单列管理的

副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晋升五、六级专业技术岗位以及中级专业技

术人才晋升八、九级专业技术岗位不受结构比例限制,由用人单

位按照岗位聘用现行组织程序和资格条件结合本单位自身队伍发

展和个人表现情况组织实施,不可脱离现行管理体制无条件晋

升.列入单列管理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晋升二、三级专业技术

岗位按我省有关规定执行.单列岗位可根据单位实际,及时实施

动态调整.

三是单列岗位计算方式.实施单列管理后,事业单位岗位总

量计算从过去的管理、专技、工勤三类岗位之和调整为管理、专

技、工勤以及单列四类岗位之和.其中,单列岗位计算在总岗位

数量内,但不算作专业技术岗位基数,在核定各级专业技术岗位

数量时不予计算.即单位有人才符合单列岗位基本条件,可在岗

位设置时增加相应单列岗位数量,同时在专业技术岗位基数上减

少相应数量并重新核定各级专业技术岗位.比如:某事业单位原

核定专业技术岗位１００个,专业技术正高、副高、中级、初级岗

位结构比例为１２:３２:４０:１６,现有１０名人才符合岗位单列管

理的条件,其专业技术副高岗位数量的计算方式即为: (１００－

１０)×０３２.

二、关于 «人才政策３０版»中 “１６条”岗位设置的有关

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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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政策原文

下放省属事业单位三级专业技术岗位自主评聘权限.对人才

密集、岗位聘任矛盾突出的省属事业单位,探索建立专技高级职

称岗位总数不变、比例动态调整的管理机制.

(二)政策解读

对人才密集型事业单位可参照 «关于优化吉林省科研院所等

人才密集型事业单位岗位结构比例的意见 (试行)»(吉人社联

〔２０２２〕２０７号),整体提升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.同时,建立

了岗位结构整体比例浮动机制.对承担国家重点工程 (科研)项

目、承担省委省政府重点发展战略 (重点中心工作)任务较重的

科研院所等人才密集型事业单位,根据其人才队伍发展客观需

求,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可视情况逐步上调１－５个百分

点.对于岗位聘任矛盾突出的省属事业单位,可结合队伍近几年

退休情况,对引进和培养的优秀人才,采取一事一议方式,经主

管部门报同级人社部门核准后,超岗聘用,待同级岗位出现空缺

时,及时消化.

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评聘权限下放给省直部门 (单位)、市

(州)和省属高校后,专业技术二、三、四级岗位比例的核定,

由同级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按照 «‹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

法›实施意见» (国人部发 〔２００６〕８７号)规定,按照１:３:６

比例核定,其中,二、三级岗位评聘按照 «吉林省事业单位专业

技术二级和三级岗位管理办法»(吉人社规 〔２０２１〕３号)规定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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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统一控制和管理,二、三级岗位评聘通过人数不得超出核定

的岗位数量.引进二、三级专业技术人才须向省级人社部门申请

备案后予以聘任.

三、关于 «人才政策３０版»中 “２０条”岗位聘用的有关

问题

(一)政策原文

各级事业单位引进和培养的 C类及以上人才,岗位单独核

定,单列管理;获得省级以上重要表彰奖励、取得含金量较高人

才称号、在工作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 D类优秀人才以及县级及

以下事业单位引进和培养的E类及以上人才,岗位可单独核定,

单列管理.省、市 (州)两级事业单位其他 D类人才以及业绩

贡献特别突出的 E类人才,单位无空缺岗位且确需聘任的,可

按照一事一议方式,经主管部门报同级人社部门核准后,超岗聘

用,待同级岗位出现空缺时,及时消化.

(二)政策解读

一是“各级事业单位引进和培养的C类及以上人才;获得省

级以上重要表彰奖励、取得含金量较高人才称号、在工作领域作

出突出贡献的 D类优秀人才以及县级及以下事业单位引进和培

养的E类及以上人才”岗位聘用问题.参照本意见 “第一条”

政策解读中关于 “单列管理实施办法和单列岗位计算方式”规定

执行.

二是省、市 (州)两级事业单位其他 D类人才以及业绩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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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特别突出的 E类人才岗位聘用问题.对上述人才实行超岗聘

任应充分尊重用人单位自主权.一方面,事业单位人员聘任属于

组织行为,应由用人单位按照岗位聘用有关政策结合本单位自身

队伍发展和个人表现情况,合理把握人才成长规律,充分考虑单

位岗位承受能力,综合研究判断并推荐是否对人才进行高级职称

认定和超岗聘任.另一方面,超岗聘任原则上应优先使用单位空

缺岗位.单位无空缺岗位确需聘任的,可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,

经主管部门报同级人社部门核准后,超岗聘用,待同级岗位出现

空缺时,及时消化.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.«关于省直事业单位落实 “人才

２０”政策聘任已认定人才有关问题的政策说明» (吉人社函字

〔２０２２〕６６号)同时废止.

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

　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９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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